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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善的，其需求量又是多少，讓之後延續的計畫就是針對原鄉殯葬設施的改善計畫。這是

我們當時所作的結論，在此向…… 

葉部長俊榮：這還要與原民會一起合作，不過方向的確是要先掌握需求再提計畫。 

簡委員東明：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請各位看看這張照片，這是原住民鄉公所的辦公廳舍

，其漏雨的情況相當嚴重，而且也都非常老舊，但內政部就相關計畫的執行方式卻是不對的，

該計畫一期就是 6 年，像這一期就核定了 7 處。103 年核定，到 107 年這 4 年當中卻都不能申請

，亦即核定了 7 處，卻有 5 處無法執行，等於 6 年中只改善了 2 處。該計畫是全省的，不包含

原住民地區所以是全國性的，本來要做 17 處，最後核定 7 處，能執行的才 2 處，七年中只能改

建 2 處，還有 5 處已經核定收回補助款。這些書面資料會提供部長和院長，讓院長能了解，我

們希望這個計畫能繼續延續。 

林院長全：謝謝簡委員，我們會請內政部了解。 

簡委員東明：因為地方都沒有經費。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鄭委員天財：（14 時 51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本席再次要求，對於

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原住民被告，行政院應該撤告，這是今年 6 月 21 日施政質詢時，本席特

別告訴林院長的。原住民的相關作為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卻被起訴、被判刑；譬如獵

捕野生動物被起訴、被判刑；採集森林產物，被起訴、被判刑；使用祖先的土地，被視為竊占

國土，被起訴、被判刑。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已經十一年餘，國家都沒有修正其他相關法

令，導致原住民族繼續被起訴、被判刑。 

林院長在今年一上任時，對於太陽花占領行政院一事，既然可以撤告，那麼對於符合原基法

的原住民被告，更應該撤告。關於告訴乃論的部分，行政院應該比照，立即撤告；對於公訴的

部分，行政院相關部會只要和司法機關說明，這是國家違法怠惰，沒有修法，並表達不予訴追

之意。我相信司法機關就能有好的處理。 

今年 8 月 1 日蔡總統特別向原住民族道歉，道歉文中特別提到「原住民族因為傳統習俗……

而遭受起訴與判刑的案例……我們來研議解決的方案。」我也在 8 月 23 日邀集行政院及相關部

會召開協調會，指出「撤告原住民比撤告太陽花更具法理」，這從剛才的說明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行政院各部會至今都未妥善處理。既然林院長不敢決定，請林院長是不是轉請蔡總統決

定？對於符合原基法的原住民被告，屬於告訴乃論的部分，應該立即撤告，屬於公訴的部分，

就告訴司法機關，這是國家違法怠惰，沒有修法，並表達不予訴追之意。你們是不是能這樣處

理？院長，你和蔡總統報告，因為事關重大。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4 時 54 分）主席、各位委員。鄭委員上次在總質詢曾經提到這個問題，我也已經請

林政務委員研究過；同時我們業已按照您質詢的意思，將相關法令的修正送到立法院，如野生

動物保育法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修法。您當時提到要盡量尊重原住民過去的既有作法，

希望我們朝有利原住民的方向思考這個修法，而這些修法已經送到立法院，我們也希望它能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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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通過。 

鄭委員天財：院長，你們送來立法院的法案和這個議題無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媒體都有報導，

原住民的立委也都有提到，這些修法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林院長全：委員現在是指已經有的…… 

鄭委員天財：拜託林院長，你就和蔡總統報告…… 

林院長全：目前我尚未看到這些既有案件，如果委員有這些案件，請讓我們了解這些案件的狀況。 

鄭委員天財：案件都在各部會，各部會都清清楚楚，這都是他們移送的，不是我移送的。案件都在

各部會，請林院長能繼續處理。 

林院長全：這是不是還是讓我們了解或請原民會了解？ 

鄭委員天財：這和原民會沒有關係。 

林院長全：委員指的是哪一個部會…… 

鄭委員天財：這和原民會沒有關係，案件都在各部會，諸如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等等，所以我

上次質詢才會要求院長指定政務委員處理。 

林院長全：對，我們修正這兩個法好像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委員，我補充一點，好不好？ 

鄭委員天財：院長，這和下個議題也有關係，如果你做得好下個議題，自然也可以為原住民族解套

。 

接下來，本席要請行政院落實原基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原基法在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

施行，其中第三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相關法令，

譬如野保法、森林法等等。然而經過十一年多，相關部會都沒有修法，所以原住民族立委在上

屆 6 月 24 日新增訂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增加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本條特別規定，不符合原基法

的規定要修正，尚未修正前，由原民會會同相關部會依原基法之原則解釋，透過解釋加以適用

。 

譬如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傳統領域才可以採取森林產物；但是原基法規定原住民族

地區就可以。這本來應該修法，十一年來卻都沒修，但是這可以透過解釋森林法適用的範圍是

原住民族地區，就可以適用，這是非常簡單的。再如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傳

統文化、祭儀才可以狩獵；原基法則增加非營利的自用可以狩獵；此時只要依原基法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進行解釋，非營利的自用便可以狩獵，如此就解套了。就連剛才所說符合原基法的原

住民被告案件，司法機關自然也會尊重，甚至判以免刑。又如內政部主管的國家公園法，該法

應該配合修法及解釋「原住民族地區內的國家公園得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農委會主管的漁

業法第四十四條也是一樣要配合原基法修法及解釋。礦業法亦同，應該依原基法第十九條解釋

原住民族可以採取少量的礦物。至於土地法第十四條，我上次在內政委員會有質詢過部長，他

們也願意馬上進行解釋。 

蔡總統在 8 月 1 日的道歉文有特別提到，原住民族基本法並沒有獲得政府機關的普遍重視，

所以他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不過，光道歉不行，要很積極處理這些事情，尤其是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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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的落實，這已經提供行政機關最好的法寶。原民會也很積極邀請內政部針

對國家公園法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進行解釋，結果內政部卻指派營建署的非主管人員參加會議

，以致於沒有結論。如果原基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能落實，相關法令都能充分解釋的話，原住

民就不會繼續被告，而已經被告的司法機關也會作為參考，也許可以因此免刑，這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本席只拜託院長一件事，請院長指定各部會副首長及原民會副主委就剛才提到的相關

法律，依原基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分別來解釋，並且於一個月內解釋？這不會很困難的。 

林院長全：謝謝委員指教，有關剛剛委員提到的部分，我可以請原民會及相關機關的主管於 2 個月

內做了解，並儘量朝對原住民有利的方式來解釋，好嗎？ 

鄭委員天財：我們沒有強求，只是要你們符合原基法，好嗎？ 

林院長全：好的。 

鄭委員天財：部長可以吧？ 

葉部長俊榮：委員的方向非常好，有關原基法的基本精神，除了立法以外，也可以透過法律解釋的

方向去落實，各部會可以朝這個方向儘量去做，內政部也確實往這方向在努力，但相信委員也

知道，過程當中也會碰到各部會要協調的部分，但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將這件事做出來。 

鄭委員天財：有關國家公園法的部分，法務部已經給你們很好的解釋了，已有一個很好的方向，因

此，針對這部分，請院長指示由各部會副首長…… 

林院長全：好的，我們請原民會向各部會協調…… 

鄭委員天財：要副首長啊！ 

林院長全：可以，沒問題。 

鄭委員天財：好。再談到禁伐補償的預算，事實上行政院是違法挪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合計

挪用 16.5 億元。105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費用是 14 億元，行政院挪用了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 6 億元去做禁伐補償；106 年度禁伐補償的費用是 21 億元，行政院挪用了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 10.5 億元。為何說是「挪用」呢？看到森林法方面，為了國土保安，森林法第十條特

別規定，位於水庫集水區、溪流水源地帶等四款情形，主管機關可以限制採伐。限制採伐就是

禁止採伐，所以才會有禁伐補償。沒有森林法就沒有禁伐補償，因此森林法第三十一條也規定

，禁止砍伐竹、木之保安林，受害人得請求補償金，所以有禁伐補償條例，而禁伐補償條例到

底應該由誰編列？當然是法律的主管機關，而森林法的主管機關不是原民會，是農委會。 

原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得很清楚，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

資源時……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列預算補償之。而森林法的主管機關就是農

委會，自來水法的主管機關就是經濟部，非常清楚。所以依森林法及原基法規定，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費應由農委會編列預算，當然農委會也沒有那麼多錢，那就應該由行政院來編列，

而不是挪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因為此基金是從台灣省政府時期開始很辛苦累積下來的，

當時我是公務員，所以從無到有我都參與其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的用途非常清楚，並非

作為此項目使用，何況按照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的規定，「特種基金」是凡付出

仍可收回的，而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就是屬於付出仍可收回的作業基金，這是預算法所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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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所明訂的。但禁伐補償付出去不會收回，是收不回來的，所以支用

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是錯誤且違法的。 

因此，107 年度禁伐補償費用應該要自行編列，要由行政院編列專案經費，而不應編列在綜合

發展基金。至於已經挪用的 16.5 億元的經費，應該要還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院長，這是

你的專長。 

林院長全：謝謝委員指教，有關這部分是否違背現有規定，因為今天主計總處不在，我再請主計長

提供一份書面說明給委員。另外，如果基金真有不足的話，最後還是會回到總預算來幫忙解決

。 

鄭委員天財：已經不足了，所以這部分請院長和主計總處…… 

林院長全：如果將來仍有困難的話，會回到總預算來設法解決，謝謝。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江委員永昌：（15 時 7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好像身體不舒服

，可以就坐無妨。今天早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而有關中和的齊魯企業當年會向

台灣省農工公司購得齊魯在南勢角的土地，其實本席也做了查證，也提供了資料。不過特別的

是，我在查證的過程中，發現到一個怪怪的訊息，我不曉得是否有相關，也請你們去了解一下

，到時也可以提供副主委他們去研究。這個奇怪點就是尹衍樑董事長，先前的浩鼎案也有看到

他的身影，兆豐案鑒機的超貸也看到他與蔡友才前董事長的關係。而中和齊魯特種工業區總共

12 公頃，國民黨的中投公司底下的齊魯公司占有將近 10 公頃，而旁邊相鄰的土地也有尹衍樑董

事長的身影，即華新段 812 地號、烘爐地段 448 地號。而且齊魯特種工業區在過去台北縣政府

進行的都市計畫當中，他也曾陳情要求將特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我提供這些資料，但沒有

做任何指控，不過難免外界會有很多的懷疑，因此請你們去研究一下。 

另外，大家都知道內政部花敬群次長是蔡英文總統房市政策白皮書執筆人，其中提到居住政

策的三枝箭，第一枝箭當然是修改住宅法，亦即社會住宅只租不售，達到大家都有屋的目標，

但這需要一段時間。第二枝箭則是制定房屋租賃專法，除了因為現在有許多空屋、餘屋外，同

時也涉及出租人和承租人彼此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當然也包括現在從事房屋租賃的專業機構和

服務的公司企業是否可就目前的空屋和餘屋建立起一個產業，讓房市維持平衡，避免大家將囤

房等視為理財和獲得資本利得的工具。本席認為這點相當重要，這枝箭應該先射，最終才是從

耗時、耗力、耗工、最困難的都更中取得居住正義。本席奇怪的是部長在上會期 6 月 2 日內政

委員會提出的專案報告中提到要推動制定住宅租賃專法，在 9 月 12 日的立法政策協調會報中也

說會將此列入本會期優先法案，可是到了 9 月 19 日卻出現轉折，你表示租屋專法暫不列入本會

期優先法案，請問原因為何？ 

主席：請內政部葉部長答復。 

葉部長俊榮：（15 時 11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是因為在時程上要做些微調，不過方向還是一樣

。租賃專法目前正在研議階段，我們瞭解這是非常正確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但是首先必須解

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與民法中的契約規定是否有扞格之處及租賃專法與民法間如何銜接，本來


